
甘
肃
省
人
民
政
府
公
报

附
件

１

市
级

高
标

准
农

田
建

设
考

核
评

价
评

分
标

准

序
号

评
价

指
标

具
体

指
标

分
值

评
价

标
准

评
价

依
据

１ ２ ３ ４

基
础

工
作

( １
０

分
)

项
目

储
备

２
　

　
根

据
有

关
规

划
和

要
求

,
按

照
不

低
于

下
年

度
任

务
规

模
建

立
项

目
储

备
的

,
得

２

分
,

否
则

不
得

分
.

　
　

市
级

自
评

报
告

及
佐

证
材

料
.

审
批

备
案

３

　
　

按
年

度
下

达
任

务
完

成
年

度
建

设
项

目
初

步
设

计
审

批
、

编
报

年
度

实
施

计
划

、
填

报
全

国
农

田
建

设
综

合
监

测
监

管
平

台
进

行
备

案
的

,
得

３
分

;
项

目
初

步
设

计
审

批
未

按
时

完
成

的
,

每
减

少
年

度
任

务
面

积
１０

％
,

扣
１

分
,

扣
完

为
止

;
对

项
目

初
步

设

计
不

进
行

实
地

勘
验

造
成

严
重

后
果

的
,

扣
３

分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和

佐
证

材
料

.

招
标

投
标

３
　

　
按

照
招

标
投

标
的

相
关

要
求

,
所

有
项

目
按

期
完

成
招

标
投

标
的

,
得

３
分

,
有

一

个
项

目
未

完
成

的
,

扣
１

分
,

扣
完

为
止
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和

市
级

自
评

报
告

及
佐

证

材
料

.

制
度

建
设

２
　

　
按

照
制

度
建

设
相

关
要

求
,

配
套

出
台

市
级

农
田

建
设

相
关

办
法

、
实

施
细

则
等

的
,

每
一

项
得

１
分

,
满

分
２

分
.

　
　

市
级

自
评

报
告

及
佐

证
材

料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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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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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
价

指
标

具
体

指
标

分
值

评
价

标
准

评
价

依
据

５ ６ ７ ８

建
设

面
积

与
质

量

( ４
５

分
)

建
成

面
积

贡
献

率
５

　
　

本
年

度
高

标
准

农
田

建
成

面
积

对
全

省
高

标
准

农
田

建
成

总
面

积
的

贡
献

程
度

,
满

分
５

分
,

按
建

成
面

积
排

位
分

档
计

分
,

排
名

１
—
５

名
,

得
５

分
;
６
—
１１

名
,

得
３

分
;
１２

—
１６

名
,

得
１

分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及

线
下

调
度

数
据

.

完
成

进
度

和

工
程

质
量

２０

　
　

本
年

度
高

标
准

农
田

( 含
高

效
节

水
灌

溉
与

改
造

提
升

,
下

同
)

建
成

面
积

完
成

下
达

任

务
、

建
设

质
量

达
标

的
,

得
２０

分
;

建
成

面
积

低
于

年
度

任
务

的
,

每
减

少
１
％

,
扣

１
分

.

在
田

块
整

治
、

农
田

地
力

提
升

、
灌

溉
与

排
水

、
田

间
道

路
、

农
田

防
护

与
生

态
环

境
保

护
、

农
田

输
配

电
等

工
程

中
,

每
存

在
一

项
质

量
未

达
标

的
,

扣
１

分
,

最
多

扣
１０

分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,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日
常

监

测
情

况
和

实
地

核
查

等
.

项
目

开
工

率
５

　
　

立
项

且
开

工
建

设
( 含

建
成

)
的

高
标

准
农

田
面

积
达

到
年

度
任

务
９０

％
及

以
上

的
,

得
５

分
;

比
例

不
足

９０
％

时
,

每
减

少
５
％

,
扣

１
分

,
扣

完
为

止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.

耕
地

质
量

建
设

１５

　
　

在
本

年
度

立
项

高
标

准
农

田
上

采
取

耕
地

质
量

保
护

与
提

升
技

术
措

施
( 如

耕
作

层

剥
离

回
填

、
秸

秆
还

田
、

绿
肥

种
植

、
深

耕
深

松
和

盐
碱

地
土

壤
改

良
等

),
实

际
覆

盖

面
积

达
年

度
任

务
量

９０
％

及
以

上
的

,
得

１２
分

,
不

足
９０

％
时

,
每

减
少

１０
％

,
扣

１
５

分
,

扣
完

为
止

.
高

标
准

农
田

建
设

项
目

竣
工

验
收

后
全

部
开

展
耕

地
质

量
等

级
评

价
工

作
的

,
得

３
分

;
未

开
展

的
,

不
得

分
.

　
　

结
合

耕
地

质
量

建
设

项
目

,

或
直

接
利

用
高

标
准

农
田

建
设

项

目
资

金
,

或
利

用
地

方
自

筹
资

金
,

在
高

标
准

农
田

上
实

施
耕

地
质

量

保
护

与
提

升
技

术
措

施
的

相
关

佐
证

材
料

.
耕

地
质

量
等

级
按

照
« 耕

地

质
量

等
级

»
( G

B/
T３

３４
６９

—
２０

１６
)

评
价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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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
价

指
标

具
体

指
标

分
值

评
价

标
准

评
价

依
据

９ １０ １１

资
金

投
入

和
支

出

( １
５

分
)

市
级

财
政

投
入

２
　

　
按

照
当

年
不

同
建

设
任

务
资

金
投

入
的

具
体

要
求

,
配

套
财

政
资

金
( 含

所
辖

县
级

配
套

财
政

资
金

)
用

于
高

标
准

农
田

建
设

的
,

得
２

分
.

　
　

市
级

自
评

报
告

及
佐

证
材

料
.

社
会

投
融

资
３

　
　

积
极

鼓
励

和
引

导
社

会
资

金
、

受
益

农
户

或
新

型
农

业
经

营
主

体
等

亩
投

入
达

到
中

央
及

省
级

财
政

投
资

５
％

以
上

的
,

得
３

分
,
５
％

以
下

的
,

按
比

例
得

分
.

　
　

市
级

自
评

报
告

及
佐

证
材

料
,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财
政

厅
调

度

取
得

的
相

关
材

料
,

监
测

评
价

数

据
,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.

支
出

进
度

１０
　

　
上

一
年

度
资

金
支

出
达

到
９５

％
以

上
的

,
得

１０
分

;
７０

％
≤

执
行

比
例

＜
９５

％

的
,

按
照

执
行

比
例

×
１０

计
算

得
分

;
小

于
７０

％
的

,
不

得
分

.

　
　

农
业

农
村

部
门

、
财

政
部

门

资
金

监
控

数
据

、
国

家
重

大
建

设

项
目

库
调

度
数

据
、

市
级

自
评

报

告
及

佐
证

材
料

.

１２

竣
工

验
收

和

上
图

入
库

( １
５

分
)

竣
工

验
收

８

　
　

项
目

完
工

后
在

半
年

内
全

部
完

成
市

级
竣

工
验

收
,

并
在

全
国

农
田

监
测

监
管

平
台

上
完

成
上

图
入

库
的

,
得

８
分

;
半

年
内

未
完

成
竣

工
验

收
的

,
根

据
占

应
验

收
项

目
面

积
的

比
例

,
每

减
少

１０
％

,
扣

１
分

,
扣

完
为

止
;

竣
工

验
收

中
缺

少
项

目
工

程
结

算

审
计

和
财

务
决

算
等

主
要

材
料

的
,

每
个

项
目

扣
１

分
;

竣
工

验
收

把
关

不
严

造
成

严
重

问
题

的
,

扣
５

分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,

市
级

竣
工

验
收

备
案

文
件

.

—９２—

　 部门文件



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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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民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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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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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
价

指
标

具
体

指
标

分
值

评
价

标
准

评
价

依
据

１３ １４

竣
工

验
收

和

上
图

入
库

( １
５

分
)

上
图

入
库

５

　
　

及
时

完
成

上
图

入
库

工
作

,
且

数
据

真
实

准
确

的
,

得
５

分
;

未
按

要
求

开
展

上
图

入
库

、
新

建
项

目
与

已
建

项
目

重
叠

、
项

目
区

存
在

明
显

非
耕

地
地

类
等

问
题

的
,

每
发

现
１

项
,

扣
１

分
,

扣
完

为
止
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和

项
目

区
范

围
矢

量
数

据
.

新
增

耕
地

２
　

　
当

年
有

高
标

准
农

田
建

设
项

目
,

通
过

新
增

耕
地

核
定

产
生

新
增

耕
地

的
,

得

２
分

.

　
　

自
然

资
源

部
门

会
同

农
业

农

村
部

门
对

新
增

耕
地

的
核

定
结

果
、

全
国

耕
地

占
补

平
衡

动
态

监
管

系

统
数

据
等

证
明

材
料

.

１５
建

后
管

护

( １
０

分
)

建
后

管
护

１０

　
　

市
级

及
以

下
安

排
落

实
管

护
资

金
并

落
实

到
具

体
项

目
的

,
得

５
分

,
否

则
不

得

分
;

对
已

竣
工

验
收

项
目

,
全

部
落

实
管

护
主

体
责

任
,

及
时

办
理

移
交

手
续

并
明

确
管

护
责

任
人

的
,

得
５

分
;

任
何

一
项

未
落

实
或

落
实

不
到

位
的

,
扣

５
分

,
扣

完
为

止
.

　
　

市
级

自
评

报
告

及
佐

证
材

料
,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日
常

监
测

和
实

地

督
查

情
况

.

１６

日
常

工
作

调
度

( ５
分

)

日
常

工
作

５

　
　

及
时

部
署

、
组

织
开

展
各

项
日

常
重

点
工

作
,

按
要

求
完

成
绩

效
管

理
工

作
,

按
时

提
交

材
料

,
且

逻
辑

清
晰

、
数

据
准

确
,

未
发

现
重

大
问

题
的

,
得

５
分

;
未

及
时

报
送

材
料

、
数

据
错

误
等

造
成

问
题

的
,

根
据

日
常

工
作

汇
总

情
况

,
每

出
现

１
项

问
题

,
扣

１
分

,
扣

完
为

止
.

　
　

全
国

农
田

建
设

综
合

监
测

监

管
平

台
,

国
家

重
大

建
设

项
目

库

调
度

数
据

、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、

省

发
改

委
、

省
财

政
厅

日
常

监
测

及

调
度

情
况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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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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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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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
价

指
标

具
体

指
标

分
值

评
价

标
准

评
价

依
据

１７ １８

加
减

分
项

( １
０
)

加
分

项
１０

　
　
１

党
中

央
、

国
务

院
对

高
标

准
农

田
建

设
予

以
工

作
表

彰
或

相
关

领
导

给
予

肯
定

性
批

示
的

,
加

５
分

;

２
省

委
省

政
府

及
有

关
部

委
对

高
标

准
农

田
建

设
工

作
予

以
工

作
表

彰
的

,
每

次

加
３

分
;

３
被

国
家

级
简

报
刊

登
的

,
每

次
加

０
５

分
,

累
计

不
超

过
２

分
;

４
承

办
全

国
或

全
省

农
田

建
设

现
场

会
的

,
每

次
加

０
５

分
,

累
计

不
超

过
１

分
;

５
在

省
级

会
议

上
进

行
典

型
经

验
交

流
并

有
创

新
性

工
作

的
,

每
次

加
０

３
分

,
累

计
不

超
过

１
分

;
注

:
累

计
加

分
不

超
过

１０
分

.

　
　

市
级

自
评

报
告

及
佐

证
材

料
.

减
分

项
１０

　
　
１

被
国

家
抽

查
、

检
查

、
暗

访
等

发
现

重
大

问
题

通
报

批
评

的
,

每
次

扣
５

分
;

２
工

程
建

设
、

质
量

等
出

现
问

题
,

损
害

群
众

利
益

,
被

电
视

、
报

纸
、

网
络

等

曝
光

、
引

发
重

大
网

络
舆

情
的

,
每

次
扣

５
分

;

３
因

建
设

、
进

度
、

资
金

等
问

题
被

上
级

约
谈

的
,

每
次

扣
１

分
;

４
被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点
名

通
报

批
评

的
,

每
次

扣
１

分
;

５
群

众
满

意
度

低
于

９０
％

的
,

每
低

２
个

点
扣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５
分

;
同

一
问

题
涉

及
多

个
扣

分
项

,
按

照
最

高
扣

分
标

准
扣

分
,

不
重

复
计

算
.

累
计

扣
分

不
超

过
１０

分
.

　
　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发
改

委

和
省

财
政

厅
日

常
掌

握
的

相
关

情
况

.

　
注
: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发
改

委
、

省
财

政
厅

等
部

门
依

据
市

级
自

评
报

告
、

相
关

佐
证

材
料

和
监

测
数

据
、

定
期

调
度

、
专

项
督

查
等

监
测

监
管

情
况

,
结

合
实

地
考

核
结

果
,

对
市

级
本

年
度

高
标

准
农

田
建

设
情

况
进

行
考

核
评

价
.

　
１

监
测

监
管

评
价

得
分

.
按

照
基

础
工

作
得

分
＋

日
常

工
作

得
分

＋
( 建

设
面

积
与

质
量

得
分

＋
资

金
投

入
和

支
出

得
分

＋
竣

工
验

收
和

上
图

入
库

得
分

＋
建

后
管

护
和

利
用

得
分

)
×

折
算

系
数

值
＋

加
减

分
项

的
计

算
公

式
,

对
市

级
进

行
评

价
.

　
注

:
折

算
系

数
:

折
算

系
数

基
准

数
＝

高
标

准
农

田
建

设
年

度
总

任
务
/

承
担

任
务

市
级

个
数

;
折

算
系

数
＝

市
级

实
际

承
担

建
设

任
务

数
/

折
算

系
数

基
准

数
,

共
划

分
３

个
档

次
,

即
为

:
０
—
１

２
( 不

含
)、

１
２
—
２

( 不
含

)、
２

以
上

,
其

分
别

对
应

规
定

的
折

算
系

数
值

为
１
、
１

１
、
１

２
.

折
算

系
数

根
据

任
务

分
解

下
达

情
况

每
年

重
新

计
算

.
　
２

实
地

考
核

得
分

.
由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牵
头

,
省

发
改

、
财

政
、

自
然

资
源

、
交

通
、

水
利

、
审

计
、

林
草

等
部

门
参

加
,

参
照

考
核

评
价

评
分

标
准

( 附
件

１
)

进
行

考
核

.
　
３

市
级

高
标

准
农

田
建

设
考

核
评

价
综

合
得

分
计

算
公

式
.

按
照

市
级

自
评

打
分

×
２０

％
＋

省
级

监
测

评
价

得
分

×
４０

％
＋

省
级

实
地

考
核

得
分

×
４０

％
的

计
算

公
式

,
对

市
级

进
行

综
合

评
价

.

—１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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